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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新 孙春晨 曹刚：贞操权立法争论

作者：杨立新 孙春晨 曹刚 阅读：411 次 时间：2007-6-1 来源：《民主与法制》

    【编者按】 
  女大学生张萌(化名)在男上司的狂热追求与多方承诺下，与其建立恋爱关系。当她怀

孕后，竟发现男友早有家室，极度悲愤中，她以侵犯“贞操权”为由，将男友告上法

庭。 
  广东东莞法院作出民事判决，男方侵害女方贞操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一万元。 
  红颜一怒提起的“贞操权”诉讼，令法界内外关注——贞操是权利还是义务？贞操

是否需要民事立法予以保护？法学专家与伦理学专家各执己见，对此判决的看法也大相

径庭。 
  也许围绕这个“旧瓶装新酒”话题的争论、探索，依然会继续。但无论如何，社会

愈加宽容与法制日益完善，乃众望所归。 
  尊敬的读者，您对这一话题如何看待？欢迎来信或登录腾讯网，发表见解，我刊将

精选刊登。 
   

    《“贞操权”诉讼案》专题报道之——观点交锋 
   

    “贞操权”的正方反方 
   

    采访人： 
  本刊记者 李伟红 
  特约记者 李若雪 
   

    被访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民商法专家  杨立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伦理学教授  孙春晨 
  中国人民大学道德与伦理建设研究所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曹 刚 

    伦理学家： 贞操不是权利，以“贞操权”立法，不赞同  

一杯清茶，一缕清烟…… 香茗四溢的茶馆，我们与孙春晨教授面对面。  

新鲜的绿茶在玻璃杯中婀娜起舞。孙教授燃着手中的香烟，睿智的眼神透过厚厚的

眼镜片，在袅袅的烟雾中，忽隐忽现……  

“提起贞操，人们首先会想到女性。多少年来，贞操与女性的命运息息相关。更远

的时代，贞操甚至连接着女性的生命。这一点，无论在文学作品以及电影、电视、戏剧

中，都有深刻的展现。” 古典幽静的茶室，回响着孙教授低沉而浑厚的声音，一幅幅触

目惊心的历史画面浮现脑海：贞洁牌坊、沉塘、贞操带、割礼……  



从伦理学的角度，孙教授阐释了贞操的涵义：就传统意义来说，贞操专指女性婚前

不失贞、婚后不改嫁，对丈夫从一而终的道德要求，是女性对男性的道德义务，是封建

礼教对女性道德上的残忍束缚。  

在现代“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下，贞操的概念可谓“旧瓶装新酒”，其内涵有了显

著突破和改变，它不仅适用于女性，同时也适用于男性，主要指男女性关系的纯洁性，

这也可以看作是“贞操”的新内涵。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对贞操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在某一社会中形成的对贞操

的价值态度以及以贞操为核心的两性性关系道德规范，便是“贞操观”。在人类历史发

展的不同阶段，“贞操观”呈现出多样化的缤纷状态。  

从原始社会的“群婚制”，到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直至现代社会的“一夫

一妻制”，贞操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专对女性残酷野蛮的精神压迫、肉体虐害到近现代

社会对贞操的宽容和理解，无不在诠释着历史的进步和文明的提升。  

而张萌的遭遇，将一个渐去渐远的话题，拉回到现实中来……孙教授直言不讳：

“首先，我认为张萌的主张不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其次，以‘贞操权’立法，我不赞

同。”  

现代意义上的“贞操”，主要指婚姻法中的夫妻双方互相忠实的义务。保持性关系

的纯洁性是一种道德要求，因而在伦理学上，“贞操”只具有道德品性的意义，而不是

一种权利。  

贞操既然不是权利，又何谈侵犯或保护？我国已有保护公民性权利的法律，如以暴

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就构成了强奸

罪，将受到刑法的制裁。  

我同意司法机关在审理强奸案件时，以侵犯公民性权利（而不是“贞操权”）为

由，判定加害人承担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而面对非暴力胁迫的两性关系而

引发的民事纠纷，如果用“贞操权”来保护公民的民事权利，将带来一系列的法律和伦

理问题。例如，贞操权到底是什么样的权利？贞操权的主体是所有公民还是部分特定人

群？公民自主自愿的性行为会侵犯贞操权吗？  

再说受害的张萌，已是成年人，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在与男方恋爱交往中发生性关

系，是其自主自愿的行为，并非暴力胁迫。既然她反复声称，特别重视自己的“贞

操”，就应该对男方的各种情况考察清楚，并等到和男方领取结婚证后，再发生性关

系。因此，她本人对与男方交往带来的不利后果和风险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而男方应

该承担的是由欺骗带来的道义上谴责而非法律责任。  

社会现象往往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广东东莞发生的贞操权诉讼中引出的道德与法

律问题，同样引起了法伦理学研究者曹刚教授的关注。  

北京世纪城——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新居，记者如约而至，曹刚教授笑脸相迎。  

刚一落座，早已为此话题沉思良久的曹教授，很快打开了话匣子，爽朗的笑声、坚

定的表达，湖南汉子的刚性表露无遗……  

随着时代的演变，“今贞操”已非“昔贞操”。“今贞操”的开放性、自由性、宽

泛性、普遍性、随意性、多样性……使得神秘、珍贵、专制的“昔贞操”，已成明日黄

花，随风逝去…… 尽管如此，贞操依然存在，贞操观依然在人们的道德意识里徜徉……  

那么“贞操”到底是不是一种权利？“贞操权”应不应该在立法中予以确认呢？  



曹刚教授说，首先，贞操不是一种权利，是一种义务。尤其在当代社会，价值多元

化、道德多元化风行一时，对待性的态度也变得自由和开放，强调贞操是一种义务尤其

重要。  

由于时代的变迁，传统的贞操道德的确已困境重重，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贞操的道德

性，只要对它进行合乎时代的改造，就可以成为制约人们性行为的合理规范。  

需要强调的是，贞操作为一种道德义务，不必也不应依靠法律的强制来施行。道德

法律化会带来很大的社会代价。  

第二，贞操既然是一种义务，那就是一种不可选择的、必须承担的责任。不能放

弃，只能履行。但权利是可以选择的，是可以自由放弃的。如果我们把贞操看作是一种

权利的话，反而告诉人们，贞操是可以放弃的，可以选择贞操，也可以选择不守贞操。

那么就形成了悖论。  

第三，我看法学家著作，他们对贞操权的定义，就是“保持性纯洁的良好品行”，

那么，什么是“性纯洁”？性纯洁当然和性清洁不一样，它是一个道德判断，如果贞操

权依赖于一个模糊的道德判断，又如何能担当起法律的功能？  

第四，法学家说，性自主权就是贞操权，其实，二者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并不是

换个名字那么简单。性自主指的是在性活动的“无伤害”前提下，个人有按照自己的意

愿处理自我的性表现、性关系和性行为等方面的事物。显然，性自主权甚至在一定程度

上是不受贞操约束的一种权利。如贞操要求保持婚前性节制，因为它是一种有原则的完

美的生活方式，而婚前性行为显然是性自主权所保护的。  

第五，如果确认贞操权，在社会实践和司法实践中，很难实行。当然，贞操权的人

格利益，还需要法律来保护。不能一概而论，不需要法律保护也不行。但是，用贞操权

这样的理由去支持诉求，会产生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以性自主权立法，会引发大

量诉讼，以贞操权立法，更会引来大量诉讼，尤其是欺骗性诉讼。  

“以贞操权立法，不妥，我与孙教授看法一致。”曹刚教授明确表示：“但就张萌

案件来说，我认为男方应该承担故意欺骗带来的法律责任，这一点，我与孙教授的观点

又有所不同。”  

法学家： 贞操是权利，民事立法应给予保护  

终日劳碌，难得休闲。“五一”黄金假期也不例外。  

因忙于“物权法”宣传，著名民法学专家杨立新教授实在难以抽身，我们的沟

通交流在电子邮件里展开。  

两本杨立新教授新出版的书籍《亲近民法》、《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摆在案

头，封面上他那儒雅、谦和的笑容，跃出纸面……  

与杨教授未能谋面，却如在眼前。  

无论在电话中，还是在邮件里，杨教授对广东东莞法院判决的赞赏之情，溢于言

表——这是一个值得特别肯定的案件。  

杨教授坦言：就我掌握的情况，关于贞操权的保护问题，过去只是在强奸案中提出

过，并没有其他人在民事诉讼中提出过。当然，这个情况，并不一定全面。总之，东莞

的案件具有重要意义，是从民事诉讼的角度提出的保护贞操权的损害赔偿案件。  



什么是贞操权？  

杨教授介绍说：贞操权作为人格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含义，它和人格权

中的其他权利是有区别的。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基于自己的人格利益而享有的民事权利，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信用权、荣誉权、

人身自由权、隐私权和性自主权。 而贞操权就是性自主权。性自主权即是自然人自主支

配自己性利益的权利。它不是名誉权，因为名誉权是保护自己的评价不受侵害的权利；

它也不是生命健康权，因为生命健康权是维护自己的生命、健康和身体的权利。性自主

权的权利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支配自己的性利益，不受他人的干涉和强制。  

总之，贞操权作为精神性人格权，与自然人的尊严密切相关，而与身体权、健康权

等物质性人格权截然有别，法律应赋予其独立的地位。但是，现行民法并没有直接的规

定。因此，在性自主权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进行保护。  

据了解，就贞操权提起的诉讼，除了在广东东莞发生的单纯以民事权利提起精神损

害赔偿外，在此之前，大都是在强奸罪中以刑事附带民事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在网上“百度”一下，首例以贞操权提起诉讼的报道，热烈而喧嚣，依然如在昨

天……  

1998年8月，深圳。 美丽端庄的高级白领姚小姐，遭遇持澳大利亚护照的华人刘某

强暴。 2000年1月，刘某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两年过去，噩梦连连…… 姚小姐精神痛苦，难以自拔。  

2000年11月，姚小姐以贞操权被侵害向深圳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某赔

偿精神损失费45万元。 2001年1月，罗湖区法院作出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费人民币8万
元。 这一突破性判决，在法律界，一片叫好！ 双方各自不服，均上诉。  

深圳市中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

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

另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因此裁定，撤消一审民事判决，驳回上诉。  

终审判决，引来各方争议，至今，令杨立新教授耿耿于怀——  

在侵犯性权利的刑事犯罪中，除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外，受害人是能够以侵犯贞

操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现行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采取否定的态

度，是不对的，应当予以纠正。深圳市中院的判决，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作出

来的，我们都写文章进行过批评，借以推动立法和司法的进步。  

而对于广东东莞法院有关贞操权的判决结果，杨教授认为，该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具

有里程碑的意义。当然，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在该案中，张萌是未婚（处女）。但

是，对于此类诉讼的维权，不管女方是处女、未婚还是已婚，没有区别。放眼国外，在

德国民法典中，就规定了这样的侵权行为。日本民法典也规定，权利受到侵害都可以依

据侵权行为法保护。  

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这一规定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因此并不看好这个规定，也不承

认我国的司法实践和立法中应当肯定这样的侵权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修订民

法债编，对于原来没有规定的贞操权的保护，反而增加了规定。这说明，这个规定是重

要的，是应当的。  



关键在于，我国刑法和行政法对性自主权都予以保护，但是，在民法上却予以忽

视，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在起草民法典人格权法的时候，我们写上了这个权利，争取在立法时能够予以肯

定。” 写下这句话时，我们看不到杨教授的表情，却感受到他对“法”的钟情。  

如今，一场关于贞操权的诉讼，已尘埃落定。 伦理学家与法学家，“花”开异朵，

各执一词，但最终“花”落谁家，还有待未来的实践作答……  

 

对话主审法官杨慧明  

■ 特约记者 王剑平  

关于贞操权的争议，2000年前后曾经在法律界展开，审判实践中也出现过多例当事

人提起贞操权的案件，但是主张民事权利的贞操权诉讼，最终得到法院支持，广东东莞

法院无疑开了先河。而主审法官杨慧明，一不留神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杨慧明法官对该案有着怎样的思考？近日，本刊特约记者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  

杨慧明，广东东莞市人，1964年出生，1986年大学法律专业毕业，有着18年的法

院工作实践经验，现在东莞市人民法院常平法庭工作。  

采访时，记者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时时感受到他为人坦率以及对法律工作的严谨作

风，他那股开拓创新的精神更是分外鲜明。  

如何面对“法无依据”  

记者：接到这个案子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杨慧明：当时觉得有些棘手，因为关于贞操权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从原

告列举的事实看，女方的主张不无道理。因此，在受理该案后，我花了相当一部分时间

寻找相关的法律依据，看了《民法理论》等书籍；二是上网查找相关资料，但网上与贞

操权相关的资料较少，在此之前也没有这方面的判例。  

记者：关于贞操权，社会各界一直有着较多的争议，有人甚至认为它是愚昧、落后

的东西，是“封建残余思想”的表现，比如过去的贞节牌坊。你本人对“贞操权”这一

概念有着怎样的理解？  

杨慧明：贞操权在社会上确实存在一定的争议，有人认为这属于男欢女爱的范畴，

只要双方出于自愿，就不存在所谓的贞操权。但我认为贞操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是

人们对性的纯洁性的一种追求，应该受到法律保护。  

至于说它是封建、愚昧、落后的东西，我并不赞同。在任何国家和地方，对传统的

东西都不是一概否认，有很多传统的东西是好的，可以供现代人借鉴和继承。比如在性

方面，其实，即使在相当开放的社会，绝大多数人也并不追求“性开放”，有很多人追

求性的纯洁性，把贞操看得很神圣，这也是他们的权利，社会应当给予尊重。一旦他们

的这部分权利受到践踏和侵犯，法律就要给予充分的保障。  

记者：这一判决被披露后，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人说，张萌与男友同居至

少在当时是完全出于自愿，因此根本谈不上对她贞操权的侵犯。如果一个男人与一个女



人发生了关系，双方因种种原因后来没有结婚，其中一方就到法院起诉另一方侵害了她

（他）的贞操权，要求对方给予赔偿，那天下岂不是乱套了？  

杨慧明：我个人认为，法院对贞操权的确认和保护，应该有三个前提：一是受到侵

害的一方是未婚；二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欺诈。如果一方明知道对方有配偶和孩子，

还与其恋爱、同居，法院不能认定她（他）的贞操权受到侵犯。当然，对于卖淫嫖娼

者，他们对贞操权的主张也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三是被暴力胁迫。  

就本案来说，张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男方恋爱同居，并准备与男方结婚，感情很

投入，而男方明明自己有老婆孩子，却怀着一种极其不健康的心理，采取欺诈的手段骗

取了女方的情感和珍贵的贞操，主观恶意在先，违背了社会的善良风俗和良心，给女方

带来了很大伤害。而且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应该认定他侵犯了女方的贞操权。  

记者：你这里提到了“善良风俗”这个词，同时，在本案下达的民事判决书中，也

有这样一句表述：“被告这种以故意违背善良风俗的方法”。何谓“善良风俗”？为何

使用了这样一个让人感到“很特别”的字眼？  

杨慧明：所谓“善良风俗”，就是说，按照传统习俗，未婚就是未婚，结婚就是结

婚，不能用欺骗的手段获取别人的身心，婚姻的前提就是相互诚实守信。之所以将这一

字眼写入判决书，主要是考虑到贞操权本来就是从“善良风俗”演变来的。  

众议中的“破冰意义”  

记者：此案判决后，社会各界包括司法界反应强烈。有人对此大声叫好，认为“这

一判决具有积极的破冰意义”，“司法认可‘贞操权’的存在将推动对公民权利的有效

救济”，并说“它将对以后的类似案件产生深刻的影响”。但也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

认为将贞操权作为“独立人格权”的一种，缺乏法律依据，也没有什么可操作性，判男

方侵害女方贞操权完全是“莫须有”……你怎么看待这些争论？  

杨慧明：我对所有的争论都持理解态度，也觉得很有必要。在审理该案时，我也清

楚关于贞操权目前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人权理论与民法理论中，贞操权的

存在却没有任何问题。仅就民法而言，民事主体享有人格权，因此，贞操权理应属于一

般人格权的一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我个人认为，现在是社会转型期，各种

社会矛盾不断出现，有很多新问题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作为法官，在参与和谐社会建

设中，不能等到法律上有规定了才去解决问题，而是要根据国家根本大法和相关规定，

本着公平正义的原则，秉承自己的良心，勇于进行法律实践，全面地保护人的人格尊严

不受侵犯。只要在办案过程中秉持公心，心平气和，就问心无愧。  

记者：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内地的司法机关在民事审判中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

定，但有原则规定和符合民法精神的权利一般不会重视。也正因为如此，像贞操权这样

的“公民权利”才会长期不为司法所认可，甚至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突破与尝试也会被

上级法院所否定。那么，在此案的审理和判决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不同意见？  

杨慧明：这个案件在内部并没有讨论，在东莞市法院系统，领导或上级不干扰法官

办案，法官独立办案。另外，此案事实比较清楚，加上看了相关的理论，我认为原告方

的贞操权确实受到了侵犯，本着建设和谐社会的原则，支持了女方的主张。  

    

“贞操权”首获民事赔偿  

■ 特约记者 王剑平  



广东东莞法院贞操权判例披露后，立即引起多方关注，本刊特派记者前往采访。  

经理年轻有为 瞄准靓丽女职员  

张萌（化名），安徽人，1983年出生，大专毕业。2006年3月，她应聘到东莞市常

平镇一家公司任业务员，由于容貌秀丽，进入公司不久，其直接上司、业务经理许涛

（化名）便以帮助她拓展业务为借口，想方设法同她接近。  

刚开始，张萌觉得许涛的行为是出于上级对下级的关心，便再三向许涛表示感谢。

渐渐地，她发现同事们的目光有些异样。经人提醒，她才觉悟——许涛在向她展开爱情

攻势。许涛五年前进入这家公司，因颇具开拓精神，加上做事稳重大方，业绩一直在公

司名列前茅。32岁的他，当时已是部门经理。  

2006年3月底的一天晚上，许涛邀请张萌一起吃饭。就是在这次饭局上，许涛向张

萌表达了他的爱慕之情，希望与她建立恋爱关系。  

张萌是一个颇具事业心的女孩，对踏实肯干、业绩突出的许涛充满了好感，如今被

对方追求，她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但是，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张萌心里没底，便同许涛

谈起各自的生活经历，想以此摸摸对方的底细。许涛诚恳地将自己这么多年来在事业上

打拼的经历一一道出。最后，他满怀深情地告诉张萌，正是由于一直忙于事业，才没有

结婚成家。但自从见到张萌，就认定她是自己的终生所爱。他向张萌表示，一旦确定恋

爱关系，就与她结婚成家。  

张萌非常感动，接受了许涛的求爱。一周后，经不住许涛甜言蜜语、软磨硬泡的连

番进攻，张萌把自己交给了许涛。事后，她落了泪……  

张萌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教甚严的她举止端庄，也一向把贞操看得很珍

贵，现在，她把自己的第一次交给了所爱的男人，感慨万千……也正是如此，她才把与

许涛的感情看得很重，更希望他们的爱情能够开花、结果。  

许涛看出了张萌的心思，当场信誓旦旦：一定会兑现自己的诺言。面对许涛的一次

次承诺，张萌信以为真。2006年4月下旬，许涛另外租了一套房子，两人搬到一起，正

式以恋人身份同居。 从此，每天的生活充满了新鲜和快乐、浪漫与激情。张萌憧憬着美

好的未来。  

怀孕喜讯惊得 男方屡屡失踪  

5月中旬，张萌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要当妈妈了！”张萌马上将这一喜讯告诉许涛。可是，许涛的反应却有些出乎

意料，他先是一怔，随后脸上勉强挤出不自然的微笑，希望她注意身体。  

善良的张萌觉得许涛可能还没有做好当父亲的心理准备，便没有放在心上。接下来

的几天里，出于对孩子的考虑，她多次催促许涛尽快安排两人结婚的日期。刚开始，许

涛还表示“慎重考虑一下”，但仅仅过了一天，许涛就开始请求张萌不要再“逼”他。

张萌莫名其妙，一脸困惑：“我怎么逼你啦？结婚不是你早就提出来的吗？难道你现在

不想和我结婚吗？”许涛连忙否认，但从此以后，他变得沉默起来，整天心事重重。  

5天后，张萌突然发现许涛不见了，打他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问单位的同

事，都说不清楚他去了哪里……许涛神秘消失了！  

张萌非常紧张，就在她准备报警求助时，许涛又突然回来了，说自己心理压力实在

太大，才决定一个人出去静几天。然后，他开始耐心细致地做张萌的“思想工作”：希



望她到医院打胎！原因是，他和张萌事业未成、房子未买、没有结婚，“贸然”生下孩

子，对孩子的成长和健康不利！ 张萌不同意，既然是自己的血肉骨脉，是一个生命，就

应该给他（她）一个来到世上生存的权利，否则，自己的心灵会一生不安。  

许涛说不过张萌，又消失了两天。第三天，他再次回到家里，对张萌说，考虑到她

的心愿，他也很想要下这个孩子，但最近公司效益不好，准备裁员，她怀孕的事情要是

走漏风声，很可能两个人都无法留在公司做事；如果工作都丢了，不一定马上找到合适

的工作，那么他们结婚、生孩子、生活的费用将无法解决。没有事业，他的一生就完

了，与张萌的爱情也将无法维持……  

许涛的“苦口婆心”，令张萌一时乱了方寸，她觉得许涛说得有一定道理，考虑再

三，2006年6月1日，怀着一颗复杂的心，她与许涛一起去到常平医院，含泪做了人流手

术。 令张萌无法想象的是，撕心裂肺的肉体苦痛刚过去，新的精神痛苦又来了：她不仅

领略不到一个月前许涛那种细致入微的体贴照顾，甚至连必要的营养品他都不买。张萌

不再上班，手里没钱，许涛竟然变成了铁公鸡，一毛不拔。 很快，他又大玩“失踪游

戏”，不见身影，手机关机，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隐瞒家室受骗女 为“贞操”怒上法庭  

许涛的一连串“怪异行为”引起了张萌的怀疑，联想到媒体的各种报道，她突然想

到，口口声声称自己未婚的许涛是不是另有隐情，难道他早有家室？张萌不禁打了个冷

颤，那样的话，自己的一生就被这个男人毁了。 从此，张萌开始在暗中了解许涛的过去

和家庭背景，并想法探听他的行踪。  

遗憾的是，公司的同事对他的真实背景知之甚少，张萌所能了解到的情况相当有

限，她只能从掌握到的蛛丝马迹中对许涛旁敲侧击。  

2006年7月7日，在张萌的一再追问下，许涛终于无法坚持，向张萌坦白自己在老家

已有妻儿的事实。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这一切，张萌还是无法接受，想不到一番

真情付出，换来的竟然是个骗局。她当即中断与许涛的同居关系。  

接下来的日子里，哀伤和愤怒的张萌又陷入了无尽的沉思……  

一个明明有老婆孩子的男人却对单身女孩声称自己没有结婚，同这样无情无义、道

德败坏的家伙分手，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即使同他结婚，生活也不会平静，心灵也无

法安宁，甚至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及早识破他的真面目并离开他，是一种幸运。  

但是，令张萌始终无法释怀的是，自己平生最珍视的贞操，竟然被这样一个卑劣男

人无情地践踏了，她感受遭遇前所未有的耻辱。这样的男人，如果得不到相应的惩罚，

就不会接受教训，会继续他的行骗之路。  

2006年9月19日，张萌以自己的贞操权受到侵害为由，将许涛告上法庭，要求法庭

判令许涛向其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3万元。她向法院提供了自己与许涛在交涉过

程中的录音笔录，以及医院诊断证明书、做人流的相关证据等。  

2006年10月31日，东莞市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此案。许涛辩称，贞操权不是

独立的权利，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即使有所侵犯，没有发生严重后果，也不应赔偿，

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东莞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贞操权是男女均享有的以性行为为特定内容的一项独

立人格权，应受法律保护。许涛明知自己已有配偶且生有孩子，却向张萌谎称其未婚，

使张萌信以为真与其恋爱、同居。这种故意违背善良风俗的作法，以允诺结婚而骗取张

萌的信任并发生性关系，最终导致张萌怀孕及中止妊娠的行为，给张萌造成了身体和心



理损害，侵害了张萌的贞操权，依法应该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予以精

神赔偿，证据充分，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最终，法院确认许涛赔偿张萌1万元。 

判决下达后，许涛没有提起上诉，表示服判。  

    

贞操观的历史变迁  

■ 曹 刚  

贞操对性行为的限制和约束，并非自古就有，而是随着人类婚姻制度的确立——对

偶婚的出现而产生的。  

贞操观念在其产生之初，首先是针对男女双方而言的，指的是夫妻双方在婚姻持续

期间所要恪守的道德规范，既不允许男子另觅他欢，也要杜绝女子红杏出墙。否则就被

视为“禽兽之行”，受到道德的谴责或法律的惩罚，这种贞操可称为“夫妻之贞”。  

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历朝历代对待婚外奸淫行为均采取了“男女兼惩”的原

则，而非单方面地惩罚有婚外性行为的女子。  

元代所提出的“男女同罪”就是一个明证。当然，在一个男权社会里，除了夫妻双

方都要恪守的“夫妻之贞”之外，还表现在单方面对女性“从一之贞”和“童贞”的要

求和限制上。  

所谓“从一之贞”，是指女性终其一生只能有一个丈夫，哪怕被夫所弃或丈夫先她

而故，也不可另觅新夫。“童贞”是针对女子而言的，它要求一个女子在结婚之前必须

保持“处女”之身，不得与任何一个男子发生性关系。  

应该说，自秦至唐，社会对贞操日益重视，但还不甚严格，寡妇再嫁、离婚改嫁的

现象仍旧十分普遍。至宋朝，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对女性贞洁的道德要求走向了极

端。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和男子“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  

明清时期，统治阶级用法律的形式褒扬、奖励妇女守节，贞操观念普遍化、制度

化，对女性贞操的要求发展到疯狂的程度，丈夫病危或战乱将至，妻妾便先殉死以表忠

贞。节烈本是内心自觉遵守的道德，却成为女性惟一不幸的选择，真所谓求生不得、寻

死不甘，成为剥夺妇女生命和自由的杀人工具。  

可见，传统的贞操观已演变为一种罪恶的道德观。这种贞操观是不人道的，不自主

的，也是不公正的。 如果放眼西方社会两性文化传统，也可见大致相同的演变历程。  

《圣经》“申命书”第22章告诉世人：假如一个男子结婚后发现他的妻子已经不是

处女，那么他的妻子要被带回自己父亲家里，让全城的人用石块砸死。女子的贞操被视

为丈夫的私有财产，中世纪的欧洲女子普遍使用的贞操带，似乎就能说明一切。  

始于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从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思想中摆脱出来，开

始把自己作为个体看待，把自身的性欲看成是自然天性。人文主义者大力歌颂人性的完

美与高尚，提出世俗化和个性解放，要求性自由，艺术、文学和日常生活也都从性压抑

中解放出来。  

与此精神一脉相承，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兴起了性自由和性解放运动。不过应该指

出的是，“性自由”和“性解放”造成了性纵欲和性混乱，单给美国就造成了几百万私

生子和单亲家庭及性病、艾滋病的流行。  



 

英国记者西利亚-哈登(Celia Haddon)在他的《性的界限》中说得好：“在某些方

面，性革命使我们摆脱了负罪感和忧虑感；但在另一些方面，它又用另一些镣铐重新奴

役了我们。”因此，对贞操的重新倡导和教育又在西方现代社会展开。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民主政治的完善，现代社会的贞操观已发生

了本质上的变化。它从被强制的规范变成了自主的选择；它从单方面的要求变成了两性

平等的约束；它从生理上的限制变成了爱情的专一。 

来源：《民主与法制》 

 
上一篇：廖申白：对伦理学历史演变轨迹的一种概述（下） 
下一篇：黄明理：对普遍伦理质疑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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